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话水平测试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自治区普通话水平测试经费管理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5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非税收入缴纳管理办法》（新财规〔2023〕8号）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办法》（新教规〔2025〕1号）等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区普通话水平测试收入的收缴管理、成本性支出资金的分配使用、绩效管理及监督检查等。

    第三条 各级教育部门、财政部门、高等学校（含民办学校）、行业单位须严格执行本办法。
收入管理

    第四条 普通话水平测试经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纳入预算管理。各组长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单位应将普通话水平测试费全额纳入同级财政，在申报下一年度预算时，提供本年度收支预计情况报告、下年度测试计划及成本测算等资料，同级财政部门结合工作规划，年度测试任务量，统筹测算预算规模，提出审核建议，按程序列入下一年预算。

第五条 组织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单位应在财政预算批复下达后，依据考务记录、技术服务合同及费用明细清单等资料，每个季度终了前完成结算，结算时不得截留、套取、克扣或变相发放。

第六条 普通话水平测试费收入按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制度要求全额缴入国库，收费时开具自治区财政厅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不得坐收坐支。
第三章 支出管理
第七条 普通话水平测试成本性支出资金范围为普通话水平、监考费、技术服务费、场地费、培训费、人员工资及组织管理等其它有关费用。
第八条  普通话水平测试测评流程为初评、复审、一乙复审，其测试员测评费支出标准按照以下范围执行：

（一）初评

1.初始评分：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或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测评第四项“命题说话”，5元/人次，一人评。

2.异常数据（第四题）：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或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测评第四项“命题说话”，5元/人次，双人评。
3.异常数据（全四题）：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或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测评“全四项”数据，8.5元/人次，双人评。

（二）复审

1.错等一审：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测评第四项“命题说话”，5元/人次，一人评。
2.异常数据（第四题）：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测评第四项“命题说话”，5元/人次，双人评。
3.异常数据（全四题）：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测评“全四项”数据，8.5元/人次，双人评。
（三）一乙复审

1.一级复审：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测评“全四项”数据，8.5元/人次，双人评。

2.错等一审：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测评“全四项”数据，8.5元/人次，双人评。
第九条 非正常工作日普通话水平测试监考费：300元/人/天。发放范围为监考和巡考人员、技术员等其他考务工作人员。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条 各级教育部门、高等学校、行业单位应建立健全测试经费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经费收入、支出的日常管理和监督，确保经费专款专用、规范使用；建立监考人员名册及监考场次登记台账，详细记录监考人员信息、参与场次、费用标准及发放金额，作为经费结算和监督检查的依据，工作台账长期保存。
第十一条 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托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对各级教育部门、高等学校、行业单位测试成本性支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自治区财政厅对各级财政部门拨付测试成本性支出资金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责令整改；对未按规定使用经费、截留、挪用、克扣等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各级教育部门、高等学校、行业单位按照“谁支出、谁自评”的原则，开展绩效监控和单位绩效自评，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XXX月XXX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